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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之盾
护农民工“薪”安

□ 沈峰

[读者来论]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政府工

作任务时指出，“全面落实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坚决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

筑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

彬建议，在工程项目中推行工程款与

工资分账支付、工资金额监理复核制

度，构建源头隔离、过程监管、闭环

追责机制，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群体的

合法权益。（3月9日《法治日报》）
全国人大代表邹彬提出在建筑

行业全面推行“工程款与工资分账支

付、工资金额监理复核”制度，这一建

议精准击中当前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障体系的痛点，为筑牢农民工“安薪”

防线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体现了人大代表扎根一线、为民发声

的责任担当。

众所周知，自2020年5月1日《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以来，

农民工欠薪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

“工程款与工资款混同支付”的漏洞

始终未能彻底堵住。部分企业通过

拆分工资、虚报考勤等手段规避监

管，让农民工的“钱袋子”仍悬于半

空。因此，邹彬代表的建议，正是瞄

准这一顽疾，从制度根源入手，构建

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为农民工工资

支付加上双重保险。

进一步看，“分账支付”实现资金

源头隔离，是斩断欠薪链条的关键一

招。在建筑行业，工程款与工资款混

同支付，使得农民工工资极易被挪

用、截留，成为欠薪问题的导火索。

邹彬代表建议，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

包单位签订合同时，需单独列明人工

费用总额及占比，强制设立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建设单位支付进度款时

优先拨付人工费用至该账户。这一

制度设计，将工资款从工程款中剥离

出来，实现了资金的物理隔离，从源

头上确保工资款专款专用。正如数

据显示，专用账户制度实施后，全国

建筑行业专用账户资金挪用率从

2019 年的38.2%降至2023 年的9.7%，

监管效果显著。

同样，“监理复核”则为工资支付

筑牢过程防线，填补了监管空白。以

往，农民工工资发放多由施工单位自

行操作，缺乏第三方监督，导致虚报

冒领、克扣工资等问题时有发生。邹

彬代表提出，施工单位申请拨付工资

专户资金前，须向监理单位提交工资

支付明细，监理单位依据实名制考勤

数据进行实质性复核，明确“无监理

复核签字不支付”规则。这一举措赋

予了监理单位实质性监督权，将工资

支付的审核环节从内部转向外部，有

利于形成多方制约的监督机制。

经验表明，推行“工程款与工资

分账支付、工资金额监理复核”制度，

不仅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需要，也是

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当前，建筑行业正处于向智能建

造转型的关键时期，规范用工秩序、

保障工人权益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

础。这一制度的实施，将促使企业更

加注重合规经营，规范工资支付行

为，减少因欠薪引发的劳资纠纷，为

行业转型营造稳定的环境。同时，也

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职业归属感和

幸福感，吸引更多劳动力投身建筑行

业，为行业发展注入人力支撑。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

们用汗水浇筑起高楼大厦，用双手推

动着经济发展。保障他们的工资权

益，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政

府和企业的责任所在。因此，全国人

大代表邹彬的建议，为我们筑牢农民

工“安薪”防线提供了重要指引，值得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同时，期待这一

建议能够尽快转化为政策举措，让每

一位农民工都能劳有所得、薪有所

获，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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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田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2月10日与田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依法转让给田祥。
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田祥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田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田祥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田祥
2026年3月10日

附：转让清单 基准日：2025年12月8日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25年12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田祥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担保人、债权本息金额、代垫费用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红河州红铅有色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宣威市宣泰火腿有
限公司
云南乐美奇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担保人
云南玉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云南华敏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王猛、王立艳、王成、纳波
宣威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张国生、
王春香
大昌国际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邹平、
李成仙

贷款本金

20717051.48

0.00

834826.49

21551877.97

利息

15372679.44

5730645

1871140.36

22974464.80

本息合计

36089730.92

5730645

2705966.85

44526342.77

遗失声明：云南保利物业服务管理
有限公司保利六合、保利中心项目
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正、副本，保利
六合项目证号：西卫水证字2023第
530112000680号，保利中心项目证
号：西卫水证字2017第530112000
358号，声明作废。

云南源爱生物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30111MAG0CLC564）
遗失备案公章、备案财务章、备案法
人章，登报作废。

廖礼梅遗失昆明海伦堡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号：
0233525，金额：2000元，登报作废。

本人杨笈2025年10月29日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5329271997****
0021，自遗失之日起该身份证一切
授权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昆明汐宿房屋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MAELFA
LA6W）遗失合同章，登报作废。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阳宗镇新街村
村民委员会遗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304817
902977179，登报作废。

中瑞岳华（上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分公司遗失预留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华山西路支行
（账号：135681297065）的财务专用
章、合同章各一枚，登报作废。

云南百味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22MA6K
6X2Q4M）遗失备案公章（编码：533
5002024366），登报作废。

讣 告
家父冯芳亭，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6年2月24日22时零5分逝世，
享年87岁。

父亲曾服兵役，一生爱党、爱国、
爱家，勤勉敬业，为人宽厚仁慈、纯
朴善良，深受同事及亲朋好友敬重！

故谨此哀告各位前辈及各位亲
朋好友！并对在父亲生前遭遇坎坷
和困境时给予理解、支持、关心和帮
助的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孝女：冯宇 叩首
2026年3月9日

分类
64110112

刊登热线：

云南省级媒体《春城晚报》

信息 087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30

本栏目中的链接、信息和其他第三方内容，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之目的，不
代表本报刊对其内容的认可或负责。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
性由信息提供方负责，读者应自行判断其适用性，并承担所有风险。

昆明市盘龙区瑞阳皮肤护理店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杜冬梅）私
章各一枚，登报作废。

傅宝贵遗失东寺巷7幢206号昆明
市西山区住房直管公房房屋租赁契
约证，证号：西山公房000239，登报
挂失。

昆明市盘龙区茨坝清真寺遗失昆明
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茨坝信
用社开户许可证（账号：0200033898
956012，核准号：J7310005028206），
登报挂失。

2026年3月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称，

人民法院明确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

驶功能仍应承担刑事责任，科技应用须守

法律底线。（3月9日界面新闻）
所谓辅助驾驶，是通过车载传感器、

摄像头、雷达等设备感知环境，协助驾驶

人完成部分驾驶任务的技术统称，通常涵

盖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等功

能，属于L0至L2级驾驶自动化范畴，需驾

驶人全程监控并随时接管。

根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

级》，L0至L2级驾驶，属于驾驶辅助阶段，

而不是完全自动驾驶，只能在特定的设计

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

任务。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

为驾驶主体，必要时，驾驶人要介入动态驾

驶任务，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不少驾驶人出于侥幸心理，以为辅助

驾驶是万能的，能够代替驾驶人全自动驾

车，因而喝酒喝得醉醺醺以后，依然心怀

侥幸地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上路，全然不顾

辅助驾驶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以至于触犯

了法律，最终锒铛入狱。一失足成千古

恨，不但自己的人生沾上了污点，背负了

刑事记录，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导

致个人前途受损，还直接影响了家庭的生

活和子女的前途，确实很可惜。

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侥幸心理源于

人类的风险评估偏差。当人们面对“可能

违法但方便快捷”“合法但麻烦”之类的选

择时，大脑往往会夸大前者的收益，低估

风险，这种倾向在时间紧、情绪波动或者

从众环境下尤其明显，往往会忽视法律的

存在和后果的严重性。眼下，因为醉酒后

启用辅助驾驶功能驾车被查并且被判刑

的驾驶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既有法律

意识淡薄的问题，又存在对违法后果的侥

幸心理，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触碰法

律红线的主要诱因。

辅助驾驶不能成为醉驾者的挡箭

牌。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驾车，仍然

要承担刑事责任，不仅在技术层面划清了

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界线，也在法律层

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判例”样本，体现了

务实的、谨慎的司法裁决智慧。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

自动驾驶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配套的

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完善，有关条款还应该

进行进一步细化。汽车销售导购人员过

度夸大自动驾驶功能属于“消费欺诈”，应

该受到抨击和制约。公众的法治意识和

技术素养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醉酒后

启用辅助驾驶功能应承担刑事责任”应该

成为基本常识而得到普遍遵守，使得“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智驾不免责”成为

每一个驾车人的铁律，以共同营造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让智能驾驶

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辅助驾驶不能成为醉驾者的挡箭牌
□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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